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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职守护押运人员枪支使用管理条例 

 

(2002 年 7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56 号公布　

自公布之日起施行) 

 

第一条　为了加强对守护、押运公务用枪的管理，保障专职

守护、押运人员正确使用枪支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

法》(以下简称枪支管理法)，并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

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》，制定本条例。 

第二条　本条例所称专职守护、押运人员，是指依法配备公

务用枪的军工、金融、国家重要仓储、大型水利、电力、通讯工

程、机要交通系统的专职守护、押运人员以及经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从事武装守护、押运服务的保安服务

公司的专职守护、押运人员。 

第三条　配备公务用枪的专职守护、押运人员必须符合下列

条件： 

(一)年满 20 周岁的中国公民，身心健康，品行良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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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没有精神病等不能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疾病病史； 

(三)没有行政拘留、收容教育、强制戒毒、收容教养、劳动

教养和刑事处罚记录； 

(四)经过专业培训，熟悉有关枪支使用、管理法律法规和规

章的规定； 

(五)熟练掌握枪支使用、保养技能。 

配备公务用枪的专职守护、押运人员，必须严格依照前款规

定的条件，由所在单位审查后，报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

安机关审查、考核；审查、考核合格的，依照枪支管理法的规定，

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审查批准，由省、自治

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发给持枪证件。 

第四条　专职守护、押运人员执行守护、押运任务时，方可

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携带、使用枪支。 

专职守护、押运人员依法携带、使用枪支的行为，受法律保

护；违法携带、使用枪支的，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 

第五条　专职守护、押运人员执行守护、押运任务时，能够

以其他手段保护守护目标、押运物品安全的，不得使用枪支；确

有必要使用枪支的，应当以保护守护目标、押运物品不被侵害为



- 3 -

目的，并尽量避免或者减少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。 

第六条　专职守护、押运人员执行守护、押运任务时，遇有

下列紧急情形之一，不使用枪支不足以制止暴力犯罪行为的，可

以使用枪支： 

(一)守护目标、押运物品受到暴力袭击或者有受到暴力袭击

的紧迫危险的； 

(二)专职守护、押运人员受到暴力袭击危及生命安全或者所

携带的枪支弹药受到抢夺、抢劫的。 

第七条　专职守护、押运人员在存放大量易燃、易爆、剧毒、

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场所，不得使用枪支；但是，不使用枪支制

止犯罪行为将会直接导致严重危害后果发生的除外。 

第八条　专职守护、押运人员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立

即停止使用枪支： 

(一)有关行为人停止实施暴力犯罪行为的； 

(二)有关行为人失去继续实施暴力犯罪行为能力的。 

第九条　专职守护、押运人员使用枪支后，应当立即向所在

单位和案发地公安机关报告；所在单位和案发地公安机关接到报

告后，应当立即派人抵达现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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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职守护、押运人员的所在单位接到专职守护、押运人员使

用枪支的报告后，应当立即报告所在地公安机关，并在事后向所

在地公安机关报送枪支使用情况的书面报告。 

第十条　依法配备守护、押运公务用枪的单位，应当建立、

健全持枪人员管理责任制度，枪支弹药保管、领用制度和枪支安

全责任制度；对依照本条例第三条的规定批准的持枪人员加强法

制和安全教育，定期组织培训，经常检查枪支的保管和使用情况。 

第十一条　依法配备守护、押运公务用枪的单位应当设立专

门的枪支保管库(室)或者使用专用保险柜，将配备的枪支、弹药

集中统一保管。枪支与弹药必须分开存放，实行双人双锁，并且

24 小时有人值班。存放枪支、弹药的库(室)门窗必须坚固并安装

防盗报警设施。 

第十二条　专职守护、押运人员执行任务携带枪支、弹药，

必须妥善保管，严防丢失、被盗、被抢或者发生其他事故；任务

执行完毕，必须立即将枪支、弹药交还。 

严禁非执行守护、押运任务时携带枪支、弹药，严禁携带枪

支、弹药饮酒或者酒后携带枪支、弹药。 

第十三条　公安机关应当对其管辖范围内依法配备守护、押

运公务用枪的单位建立、执行枪支管理制度的情况，定期进行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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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、监督。 

第十四条　专职守护、押运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所在单

位应当停止其执行武装守护、押运任务，收回其持枪证件，并及

时将持枪证件上缴公安机关： 

(一)拟调离专职守护、押运工作岗位的； 

(二)理论和实弹射击考核不合格的； 

(三)因刑事案件或者其他违法违纪案件被立案侦查、调查的； 

(四)擅自改动枪支、更换枪支零部件的； 

(五)违反规定携带、使用枪支或者将枪支交给他人，对枪支

失去控制的； 

(六)丢失枪支或者在枪支被盗、被抢事故中负有责任的。 

专职守护、押运人员有前款第(四)项、第(五)项、第(六)项行

为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照刑法关于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、

非法携带枪支弹药危及公共安全罪、非法出租出借枪支罪或者丢

失枪支不报罪的规定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够刑事处罚的，

依照枪支管理法的规定，给予行政处罚。 

第十五条　依法配备守护、押运公务用枪的单位违反枪支管

理规定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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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记大过、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或者相应的

纪律处分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依照刑法关于玩忽职守罪、滥用职

权罪、丢失枪支不报罪或者其他罪的规定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： 

(一)未建立或者未能有效执行持枪人员管理责任制度的； 

(二)将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专职守护、押运人员报送公安机关

审批或者允许没有持枪证件的人员携带、使用枪支的； 

(三)使用枪支后，不报告公安机关的； 

(四)未建立或者未能有效执行枪支、弹药管理制度，造成枪

支、弹药被盗、被抢或者丢失的； 

(五)枪支、弹药被盗、被抢或者丢失，未及时报告公安机关

的； 

(六)不按照规定审验枪支的； 

(七)不上缴报废枪支的； 

(八)发生其他涉枪违法违纪案件的。 

第十六条　专职守护、押运人员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使用枪支，

造成无辜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，由其所在单位依法补偿受害

人的损失。 

专职守护、押运人员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使用枪支，造成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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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，除依法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罚外，还

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 

第十七条　公安机关有下列行为之一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，对

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关于滥用职

权罪、玩忽职守罪的规定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尚不够刑事处罚

的，依法给予记大过、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： 

(一)超出法定范围批准有关单位配备守护、押运公务用枪的； 

(二)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人员发放守护、押运公务用枪持枪

证件的； 

(三)不履行本条例规定的监督管理职责，造成后果的。 

第十八条　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
